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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針對學者來台，學生部分請洽詢相關承辦單位



申請流程
依移民署112年4月6日函文，邀請單位須先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教育部)同意受邀人士來台，經教育部
同意後，單位再於移民署線上系統為受邀人士申辦入台許可，並檢附主管機關同意函文為申辦資料之一。

1 2 3
專案申請--發函至教育部

(時程約一至二個月)

邀請單位發函至教育部，須於函文中
敘明受邀人士來台之必要性、急迫性
以及不可替代性三要件，並於發文附
件中檢齊團體活動名冊、專業活動計
畫書以及在台活動行程表各1份

申辦入台證--移民署線上系統
(時程約三~四週)

教育部回函同意受邀人士來台後，邀
請單位再於移民署短期入臺線上申請
系統為受邀人士申辦入台許可。 (※此
系統需先申請子帳號方可登入，若單
位尚未申請過子帳號，請先向國研處
國際組承辦人申請啟用權限)

入台期間
在臺期間皆由邀請單位(申請)負責

如果陸籍人士申請期間：9 月 1 日至 
10 月 10 日在本校進行研究及演講，
但10月 11日至 10月 15日去自由行、
國資圖查資料等非原訂行程有違規情
事，則申請單位及臺中教育大學均須
負責！

※陸籍人士需憑入臺證，向中國國臺辦申請出境簽注，約
1個月不等，方能順利出境並購買機票後，持入臺證入臺。

※邀請大陸地區人士來台從事專業交流，應遵守「各級學校與
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審查要點」及
「大陸地區教育專業人士及學生來臺從事教育活動審查要點」。
其中「大陸地區教育專業人士及學生來台從事教育活動審查要
點」中規定，受邀人士若在台超過兩個月，邀請單位應協助其
辦理保險。

※於移民署線上系統申辦受邀人之入境許可，邀請單位應依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專業交流線上申請須知」及其附表三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從事專業交流申請資格應備文件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權責表」確認受邀人來台資格、事由，
並上傳附表內規定之應備文件。 ※提早入境、延後入境、提早出境、逾期出境、取消來臺，若

無「變更行程」或「註銷」事先通報，皆屬違規。

https://mt.immigration.gov.tw/PB/login/auth?applyType=2B
https://mt.immigration.gov.tw/PB/login/auth?applyType=2B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8761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8761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16598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244/7250/7257/%E5%B0%88%E6%A5%AD%E5%95%86%E5%8B%99/1464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GetFile.ashx?FileId=0000295154&lan=C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GetFile.ashx?FileId=0000295154&lan=C


附表三「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從事專業交流申請資格應備文件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權責表」

專業交流類型 邀請單位資格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應備文件 申請資格審查機關 身分查核

二、教育講學
經教育部核准設
立之大專（院）
校。

具有大陸地區、國外地區或香港、澳門
大專院校教師或學術研究機構相當職級
之資格者。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二、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三、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四、團體名冊。
五、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之相關證明文

件。

教育部 移民署

四、科技研究-

學術科技研究

與申請來臺從事
學術科技研究之
大陸地區學術科
技人士專業領域
相關之臺灣地區
大專院校、研究
機構、政府立案
核准之學術科技
團體。

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至國外地區或香
港、澳門從事學術科技研究或科技管理
之人員，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
來臺從事學術科技研究：
一、在基礎及應用科學領域或在專業技
術上有優秀成就者或獲博士學位具有研
究發展潛力者。
二、大陸地區科技機構中具備科技相關
專業造詣，且在兩岸科技關係之互動具
有助益或重要地位之科技管理人員。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二、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三、邀請函影本。
四、延攬大陸地區學術科技人士來臺參與學術科技

研究申請書。
五、近五年重要著作、學經歷及相關專業造詣證明。
六、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

團體應附立案或登記滿三年證明影本，並附最
近三年會務（含預算、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
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科技部 
移民署

九、短期專業
交流－從事參
觀、訪問、考
察、領獎、參
與研討會、會
議、參觀展覽
及參加展覽

政府機關（構）
學校、財團法人、
依法設立三年以
上相關專業領域
之社團法人、人
民團體、寺廟、
教會（堂）。

具備專業領域之大陸地區人民。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二、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三、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設立

三年以上之社團法人、人民團體、寺廟、教會
（堂）應附立案或登記滿三年證明影本及近三
年會務（含預、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
件。

四、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五、團體名冊。
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教育部
(原為「免送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審查」，
惟目前尚未全面開
放，故仍須先報教
育部）

移民署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GetFile.ashx?FileId=0000295154&lan=C


第五條之應備文件是什麼?
1.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應備下列文件：

一、入出境許可證申請書。

二、六個月以上效期之大陸地區護（證）照、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或足資證明其身分文件影本。

三、保證書。但符合第六條第四項規定者，免附。

四、申請人在國外地區或香港、澳門者，應另檢附國外地區再入境簽證、居留證、香港或澳門身分證影本。

五、符合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事由或活動之相關證明文件。

六、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2.由在臺灣地區親屬或邀請單位代申請者，應附委託書。但申請書已載明由大陸地區申請人委託字樣並經其簽名

者，免予檢附。

3.前項在臺灣地區親屬或邀請單位再委託綜合或甲種旅行業代其向移民署申辦相關業務者，應另檢附委託書。但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醫療服務交流者，再委託代申辦之旅行業，以經交通部觀光局依大陸地區

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第十條規定核准，且未經該局廢止核准或停止辦理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

活動業務者為限。

4.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保證書，應由符合資格之保證人親自簽名；保證人如係邀請單位，應加蓋印信。

法規依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Q0060002


為何需要入臺證?

依移民署規定，邀請專家學者來台進行短期專業交流(研究)活動，屬於該

署「開放各類人士來臺一覽表-大陸人士」之第9類需經專案申請的人員

類別。

例如：
臺中教育大學邀請陸籍學者擔任研討會講者
陸籍學者來台參加本校活動。

※注意：專業交流之入臺證，與「一般陸客申請自由行觀光之入臺證」不同

所有持中國護照欲入境臺灣者，皆需申請入臺證。





重點提醒
1.誰可以辦理？

需由邀請人(保證人) 辦理，不可由學生辦理，因移民署送件申請需經自然人憑證驗證，並上傳職員證視為委託書。

2.如何申請子帳號?

請洽詢本校國研處國際組承辦人申請。

3.辦理入臺證有什麼責任？

當臺中教育大學為邀請單位時，邀請單位、保證人、子帳號管理人與承辦人皆需負起管理行程之責任。若被移民

署認定違規，本校將可能被處以一年至三年之停權處分；若被停權，在停權期間本校將無法提出任何入臺證申請。

請各承辦人務必與所邀請之陸籍人士保持密切聯繫，並以信件為憑，確實告知陸籍人士相關規則與辦法，並追蹤

陸籍人士來臺與離臺日期，當陸籍人士擅自違規時方能出據信件陳情佐證。並請留意來臺申請日期可縮短或平移，

不可延長。

請入臺證承辦人、邀請人（保證人）、單位子帳號管理人、單位主管申請案件時，務必仔細審閱相關規定，舉凡

陸籍人士「提早入境、延後入境、提早出境、逾期出境、取消來臺」皆務必作線上行程變更或作廢。亦切勿將子

帳號提供予第三方（陸籍人士或旅行社等）自行操作。



THANK YOU!

校務中心-專案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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